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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患者知情同意权的限制
———从患者知情同意权保护的核心理念出发

龚赛红　董俊霞

【提　要】患者知情同意权是患者在疾病诊治过程中的一项基本权利。其保护应以 “最

大限度保护患者的人格权” 为核心理念 , 在特殊情况下应对它给予适当的限制 , 主要涉及

患者知情同意权已经或将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已经或将要损害第三人的合法利益以及法

律明确授权限制的三类情形 。在患者有同意能力的医疗紧急情况下 , 应当对患者知情同意

权予以特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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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医疗纠纷案件日益增多 , 医患关系

也随之紧张。其中 , 涉及医方未履行告知义务

而侵犯患者知情同意权的案件高达 60%。① 然

而 , 我国关于患者知情同意权的相关规定却仅

散见于一些规章条例 , 而未形成体系 , 致使医

学和法学实务界的观点大相径庭 , 尤其是在医

疗紧急情况下的知情同意方面 。争议的焦点在

于如何看待患者知情同意权和生命健康权之间

的关系 。本文从患者知情同意权的保护现状出

发 , 分析患者知情同意权和生命健康权的关系 ,

探讨患者知情同意权保护的核心理念 , 在此基

础上对患者知情同意权限制的具体情形进行阐

述 , 其中对在紧急情况下患者有同意能力时的

限制例外 (即特殊保护)予以重点论述 , 进而

为完善患者知情同意权的相关立法提供建设性

意见。

一 、 患者知情同意权的保护现状

患者知情同意权 , 是指临床上具备独立判

断能力的患者 , 在非强制状态下充分接受和理

解各种与其所患疾病相关的医疗信息 , 在此基

础上对医疗人员制定的诊疗计划自行决定取舍

的一种权利 。② 它包括患者的知情权和同意权。

患者知情同意权是患者在疾病诊治过程中

所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 , 区别于其他民事权利 ,

具有自身的特性。一方面 , 由于医疗行为的专

业性和患者知识的局限性 , 患者知情同意权这

种本存在于平等主体间的民事权利 , 在行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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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有了它与生俱来的实质不平等性。另一方面 ,

医疗行为所具有的侵袭性和风险性 , 使患者知

情同意权在行使时带有一定的风险 , 且这种风

险与患者本人的人身利益密切相关。同时 , 患

者知情同意权还具有区别于传统 “诊断与医疗”

中相关权利的独特性 。主要来自两个方面:(1)

独特的法理基础与权利基础 ———保护患者的自

主权与自我决定权; (2)更多非专业知识的

介入。①

患者知情同意权的独特性 , 要求法律予以

特别的关注。但我国对患者知情同意权的相关

规定仅是散见于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制度之中 , 没有形成统一的体系 , 这给医学和

法学实务界带来许多困惑 。尽管 《侵权责任法》

(草案第二稿)已经对患者知情同意权的保护做

出了相关规定 , 但这些规定均有单纯以医疗行

业为导向价值标准之嫌 , 未能充分认识到患者

知情同意权的独特性和传统医疗侵权规则的局

限性。主要表现在:(1)医务人员违反 “知情

同意” 或告知义务的侵权还只是被拟定在一般

的医疗过失侵权规范中 , 没有对违反知情同意

的侵权形态做出特殊处理;(2)对特殊情形下

患者知情同意权的限制和医方免责的规定不

明确。

我国患者知情同意权的保护立法不完善 ,

在实践中对患者生命健康权造成了不应有的损

害 , 如李丽云事件 、 河南断趾患者其丈夫签字

拒绝手术案等 。②

笔者认为 , 要妥当地制定患者知情同意权

制度 , 对患者知情同意权保护的核心理念的探

讨至关重要。

二 、 患者知情同意权保护的

　　核心理念　　　　　　

　　对患者知情同意权保护的核心理念的探讨 ,

实质上就是回答是否要以 “生命健康权至上”

为理念或是应当以什么作为患者知情同意权保

护的核心理念 。

针对以上两个问题 , 笔者认为应先探讨患

者知情同意权和生命健康权两者的本质 。所谓

“生命健康权” , 是指民事主体维持生命 、 维护

身体健康的权利 , 是人格权中直接以权利人的

人身为客体的权利。而患者知情同意权则是指

患者在知悉病情的基础上 , 自主选择医疗方案

的权利 , 其体现的是患者的一种自由选择权 ,

也应当属于人格权范畴 。不同于生命健康权的

是 , 它并不是直接以权利人的人身为客体 , 而

是以权利人的其他人格利益为客体。换言之 ,

前者是侧重于物质方面的人格权 , 而后者则是

侧重于精神方面的人格权 。但对于人格权的保

护而言 , 两者却是缺一不可 , 相辅相成的 。具

体到医疗实务操作中 , 生命健康权是患者知情

同意权存在的前提 , 而患者知情同意权的行使

则是生命健康权更好的保障。综上 , 对患者知

情同意权的保护 , 应当以 “最大限度保护患者

的人格权” 为核心理念 。因为只有切实地从物

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保护患者的人格权 , 才能给

予患者知情同意权更加全面的保障。而一些学

者认为 , 当以 “保护患者的最大利益” 为患者

知情同意权保护理念。③ 笔者认为 , “最大利益”

的说法过于笼统 , 几乎可以应用到任何权利的

保护范畴。相比之下 , “最大限度保护患者的人

格权” 更具有可操作性 。为了实现这种理念 ,

在某些情况下 , 需对患者知情同意权予以限制。

下文将具体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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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患者知情同意权的限制

对患者知情同意权的保护 , 在缓解紧张的

医患关系和减少医疗纠纷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 。然而 , 对患者知情同意权的过度保护在一

定程度上会导致患者权利的滥用 , 最终损害患

者自身的利益 。① 从 “最大限度保护患者的人格

权” 角度而言 , 对患者知情同意权的保护并不

是绝对无限制的。为防止患者知情同意权的滥

用和保障患者生命健康权 , 应对以下情形的患

者知情同意权做出限制 。

(一)患者知情同意权已经或将要损害社会

公共利益的情形

当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 , 个人

利益必须服从公共利益 。患者知情同意权属于

私法范畴 , 其代表的是患者个人的利益。当患

者知情同意权所保护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

益相冲突时 , 必须受到一定的限制 , 即患者必

须依法接受某种诊疗措施 , 而无需征得其本人

或法定代理人的同意。需要注意的是 , 此种限

制必须具有两个法定要素:其一 , 在法定情形

下适用;其二 , 按照法定的程序执行 。

根据我国目前法律的规定 , 此种对患者知

情同意权的限制主要发生在强制医疗中 , 如对

某类传染病病人的强制医疗行为。另外还包括

被羁押 、监管人员的知情同意权问题 。②

(二)患者知情同意权已经或将要损害第三

人的合法利益的情形

《宪法》 第 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 , 不得损害国家的 、

社会的 、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

和权利 。” 患者知情同意权的行使亦是如此 。笔

者认为 , 患者知情同意权的行使 , 在一定程度

上可能与患者本人隐私权或医方商业秘密权相

冲突。前者主要是指在患者家属或相关部门作

为患者知情同意权的行使主体时 , 可能造成的

对患者本人隐私权的侵犯 。即如果患者的病情

涉及到不愿意让其他任何人包括其家属知道的

事项 , 而医务人员向患者的家属履行了告知义

务 , 由患者的家属来行使知情同意权 , 就会侵

犯到患者的隐私权 , 故要对患者家属和相关部

门的患者知情同意权予以限制。此部分已经在

前面予以论证 , 不再赘述 。在此 , 主要探讨患

者知情同意权与医方商业秘密权相冲突时 , 对

患者知情同意权予以限制的情形 。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 10条第 3款的规定: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

所知悉 、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 、 具有实用

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

信息。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 , 属于技术信息

范畴。虽然根据我国的 《专利法》 的规定 , 对

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不能申请专利保护 , 但

这并不排斥医方享有商业秘密权。但并非所有

的疾病诊断和治疗方法都属于商业秘密权保护

的客体范围内。医方利用现有公开的医疗技术

和医药企业生产的成药对特定患者进行诊治 ,

虽然也是医师智力成果和医院综合技术实力的

体现 , 但基于其公开性 , 不属于商业秘密的范

畴 , 医方对患者的告知必须是充分的 、 完全的。

但如果这种诊断和治疗方法为医方所独创 , 且

具有秘密性 、 实用性和价值性 , 即可确定医方

对此享有商业秘密权 。③ 此时 , 医方就可以对这

种诊断和治疗方法进行加密 。倘若他人未经商

业秘密权人同意而披露或使用该诊断和治疗方

法则构成侵权 , 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

因此 , 在患者行使知情同意权时 , 医方履

行告知义务以不揭示商业秘密的核心技术为限。

这既是对医方商业秘密权的保护 , 又是对患者

知情同意权的限制 , 更是法律在两者之间进行

利益衡量的结果。

(三)法律明确授权限制患者知情同意权的

情形

在一些情况下 , 虽然患者知情同意权的行

使并未对社会公共利益或是他人权益造成损害 ,

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患者本人的其他人格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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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违背了设计患者知情同意权制度的初衷 。

此时 , 对患者知情同意权做出限制就是必要的 。

我国法律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 , 具体有以下几

种情形:

1.医疗紧急情况

对 “医疗紧急情况” 下患者知情同意权的

限制 , 目前立法规范主要以规定医生应尽义务

的形式 , 赋予了医生在没有获得急危患者知情

同意 、 尚未履行挂号及交费手续 、 甚至其身份

尚不明确的情况下 , 对患者先采取必要诊治急

救措施的权利 。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类规范中:

其一 , 我国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第 33条第 1

款规定:“在紧急情况下为抢救垂危患者生命而

采取紧急医疗措施造成不良后果的 , 不属于医

疗事故 。” 其二 , 《执业医师法》 第 24 条规定:

“对急危患者医师应当采取紧急措施及时进行诊

治 , 不能拒绝急救处置。” 其三 , 《医疗机构管

理条例》 第 33条规定:“无法取得患者意见又

无家属或者关系人在场 , 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

况时 , 经治医师应当提出医疗处置方案 , 在取

得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负责人员的批准

后实施 。” 可见 , 在医疗紧急情况下 , 法律试图

通过限制患者知情同意权 , 实现医方在医疗紧

急情况下的处置权 。然而 , 实务中是否任何

“医疗紧急情况” 均可适用医方的紧急处置权

呢 ?笔者认为 , 此问题有待商榷 。

首先 , 此处的 “医疗紧急情况” 应当满足

以下两个要件:一是紧急情况确实存在对患者

生命健康的严重威胁。二是这种威胁必须是现

实的 、 紧迫的 。其次 , 对于医疗紧急情况下的

患者知情同意权的限制问题 , 不可一言以蔽之 ,

应以患者本人有无同意能力为标准予以分类

讨论。

(1)患者本人无同意能力时知情同意权的

限制

患者本人无同意能力的医疗紧急情况 , 主

要是指患者因休克等原因丧失同意能力 , 若要

等待患者行使知情同意权后再采取医疗措施 ,

会对患者的生命健康造成不可逆的损害的情形 。

此情况亦涉及两类情形 。

其一 , 患者本人无同意能力但患者近亲属

在场的情形。此时患者的近亲属可代为行使患

者知情同意权 , 医方当予以尊重 。但如果患者

近亲属拒绝治疗且会立即导致对患者不可逆转

的损害 , 医方就可以排斥患者近亲属的代为行

使而采取医疗紧急救助行为 , 并且对因无过错

的救助行为而产生的不良后果予以免责 。原因

就是此时的损害具有不可逆转的特殊性 , 同时

在医疗紧急情况下 , 医方相对患者近亲属更具

有专业权威和理智心态 。

其二 , 患者本人无同意能力且患者近亲属

不在场的情形 。此时 , 患者知情同意权事实上

无法行使 , 法律应当授权医方行使紧急处置权 ,

限制患者的知情同意权 。与此同时 , 如若医方

采取的紧急措施非因医方过错产生了难以预料

的不良后果 , 应当予以免责 。

值得关注的是 , 医方采取的紧急救助行为

是否必须征得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负责

人员的批准后才可实施呢? 根据 《医疗机构管

理条例》 第 33 条的规定 , 即 “无法取得患者意

见又无家属或者关系人在场 , 或者遇到其他特

殊情况时 , 经治医师应当提出医疗处置方案 ,

在取得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负责人员的

批准后实施”。笔者认为不然 , 原因有以下两

点:第一 , 正如前文所述 , 紧急情况下对患者

知情同意权的限制情形 , 需要严格满足现实性

和紧迫性的要求。如果在医方行使紧急处置权

之前 , 还必须征得有关部门的批准 , 这势必会

增加医方不必要的负担 , 并且可能耽误患者治

疗的最佳时机 , 最终损害患者的利益 。第二 ,

条例中所指的 “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是被授权

负责人员” 并不一定具备与患者病情相关的医

疗诊断知识 , 故其意见的可参考性也有待考证。

实务中对该问题的不同处理也引起了诸多争议。

因此 , 在医疗紧急情况下 , 相关部门的批准制

度有碍于患者合法权益的保护 , 是不可取的。

(2)患者本人有同意能力时知情同意权限

制的例外———特殊保护

患者本人有同意能力的医疗紧急情况 , 是

指患者的生命正面临着紧迫现实的危险 , 但仍

具有清醒的意识 , 可以行使知情同意权的情形。

在这种情况下 , 医方是应径自采取紧急救助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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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呢? 还是应当完全听从患者本人的意见 ?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 , 笔者提出 “患者知情

同意权的特殊保护” 的概念 。即在患者本人具

有同意能力的医疗紧急情况下 , 经患者本人的

明确表示 , 医方当充分尊重患者的知情同意权 ,

而非径自采取紧急救助措施 。因为患者本人是

医疗行为最终的承受者 , 理论上而言 , 只要在

其意识清醒的情况下 , 他就应当享有完整的自

主决定权 , 排他地支配自己的人格权 , 不受外

界干扰 。但实践中 , 还应当满足患者在这种情

形下行使知情同意权时不存在自杀企图的前提 。

对此种特殊保护的适用 , 主要包括以下情形:

其一 , 与宗教信仰抵触的情形 。当患者基

于宗教信仰而拒绝采取某些医疗方案时 , 医方

必须尊重患者的选择 , 尽管这样的选择可能会

有不良的影响 。如由于宗教信仰拒绝输血 , 医

师不经患者同意就不能强行为其输血 。

其二 , 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方式或违背其

生活观念的情形。在采取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

方式或违背其生活观念的医疗措施之前 , 必须

征得患者本人的同意。例如 , 乳腺癌患者在得

知病情后 , 为了保持完好体形决定部分肿物切

除 , 医师就不能以延长寿命为由对其进行乳腺

全部切除。

在以上二种特殊情形下 , 法律应给予患者

知情同意权特殊保护。也就是说 , 医方应当充

分尊重患者当时的选择 , 尽管此种选择可能会

造成不良后果 , 甚至是丧失生命 。当然 , 假若

最终确实给患者造成不利 , 医方也无需为这种

不利承担任何责任 , 因为这是患者本人自己的

选择。但需要强调的是 , 医疗实务中 , 医方还

必须在书面确定患者本人意思的基础上 , 告知

其选择可能造成的结果 。这也是医方在此种情

况下不承担责任的一个前提 。在其他情况下 ,

医院则当采取医疗紧急救助行为 , 挽救患者的

生命健康。而对于有自杀念头的患者问题 , 笔

者将于下文予以论述。

总之 , 在患者本人无同意能力的医疗紧急

情况下 , 原则上医方应当主动采取救助措施 ,

并对非因过错产生的不利后果免责;而在患者

本人有同意能力的医疗紧急情况下 , 医方则应

当在尊重患者知情同意权的基础上 , 采取相应

的医疗措施 。只有这样 , 才能处理好在不同的

医疗紧急情况下 , 患者知情同意权和生命健康

权两者同等保护的问题 , 才能更好实现最大限

度保护患者人格权的理念要求。

2.适用保护性医疗原则的情况

所谓 “保护性医疗原则” , 是指在一些特殊

情况下为了避免对患者产生不良条件反射的因

子 , 而向患者隐瞒部分病情 , 其目的是使患者

的身体和精神完全处于轻松愉快的自然休养环

境中 , 从而提高医疗和康复的效果 。① 关于保护

性医疗原则 ,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第

61 条②和 《病历书写基本规范》 第 10 条第 2

款③作了规定。但是 , 以上规范均存在两大缺

陷 。第一 , 法律没有规定保护性医疗原则的适

用范围 , 即哪些病情应对患者本人告知 , 哪些

病情应实施保护性医疗措施 。目前在医疗界也

没有统一的行业标准来让医方进行衡量确定。

第二 , 对于医方如实告知患者后引起了不利后

果如何定性及处理的问题 , 法律也未予以明确 。

笔者认为 , 明确保护性医疗原则的适用范

围是解决医方如实告知患者后引起了不利后果

定性问题的前提和关键 。然而 , 保护性医疗原

则适用范围的制定并非是一蹴而就的 , 需要考

虑患者自身因素 、 信息本身的不利程度以及医

方告知时应当采取的态度等诸多因素。需要强

调的是 , 法律需要将这些因素或者适用条件尽

可能地予以明确化 , 以期为医方采取保护性医

疗原则措施提供参考标准 , 同时也为因医方如

实告知患者病情而引起不利后果的责任承担问

题提供解决的思路。即:若医方对法律规定的

保护性医疗原则适用范围的疾病对患者进行如

实告知 , 即使引起对患者的不利后果 , 医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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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宝珠 、 刘鑫:《医疗告知与维权指南———知情同意权理论

与实践》 , 人民军医出版社 2004年版 , 第 48～ 49页。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第 61条:“医疗机构在诊疗

活动中 , 应当对患者实行保护性医疗措施 , 并取得患者家

属和有关人员的配合。”

《病历书写基本规范》 第 10条第 2款:“医务人员对患者实

施保护性医疗措施 , 应当将有关情况通知患者近亲属 , 由

患者近亲属签署同意书。”



可以免责。反之 , 如果医方将保护性医疗原则

范围外的疾病情况直接告知患者 , 从而引起对

患者的不利后果 , 则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3.患者选择自杀等放弃治疗的情况

当患者存在自杀企图且被送往医院予以救

治时 , 其本人 (如意识尚清晰的话)往往还会

表现出拒绝救治 、 甚至继续求死的情况 , 这种

情况下 , 医师的告知往往归于无效 , 甚至会被

自杀者所利用 。

在类似情形下 , 医方是应当尊重患者的知

情同意权 , 还是应当强制采取救助行为? 笔者

认为 , 从医师的职业道德角度出发 , 医师应根

据有利于抢救生命的原则履行其告知义务 。而

从法律上讲 , 我国法律的基本精神是反对自杀

或自残行为的 , 因为这种行为违背人类的根本

利益 、 破坏人类普遍的伦理道德 。因此 , 医师

如出于挽救生命健康的目的而限制自杀者的知

情同意权 , 并在告知对象 、 告知方式 、 告知时

间的选择上采取一些特殊方式 , 是完全符合我

国法律基本精神的 , 应当予以肯定。

综上 , 无论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第三

人的合法权益 , 还是其他法律授权的情形 , 虽

然在一定程度上对患者知情同意权构成了限制 ,

但实质上 , 却是贯彻 “最大限度保护患者的人

格权” 的理念 , 是落实患者知情同意权的实质

精神的具体表现 , 是非常可取的 。

四 、 关于 《侵权责任法》 患者知情

　　同意权保护的立法建议　　　

(一)目前草案中关于患者知情同意权规定

存在的缺陷

我国 《侵权责任法》 (草案第二稿)第五十

五条规定 , “不宜向患者说明的 , 医务人员应当

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 , 并取得其书面同意 。” 第

五十六条规定 , “因抢救危急患者等紧急情况 ,

难以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同意的 , 经医疗机

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 。”

这两条规定是分别针对保护性医疗原则和医疗

紧急情况下 , 医方通过采取一定的措施而限制

患者知情同意权的情形 。

笔者认为 , 上述规定存在三点缺陷:第一 ,

患者知情同意权的限制情形在 《侵权责任法》

中的规定不够完善 , 尤其对适用保护性医疗原

则情形的确定性因素和违反此种保护性医疗原

则后医方应当承担的责任未给出明确的规定。

第二 , 未对医疗机构在这些特殊情形下采取医

疗措施的免责事由予以规定 , 这样势必造成医

方在遇到此种情形时害怕承担风险而畏首畏尾。

第三 , 未提及在某些医疗紧急情况下 , 对患者

知情同意权特殊保护的情形 。

(二)完善 《侵权责任法》 相关规定的建议

正如前文所述 , 从患者知情同意权的保护

层面而言 , 《侵权责任法》 草案的规定颇显单

薄 , 故笔者建议做如下规定:

第一条 因抢救危急患者等紧急情况 , 难以

取得患者或者近亲属同意的 , 医务人员应当立

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 。对非因医务人员过错

行为造成的不利后果予以免责。

有下列情形且患者具有同意能力的医疗紧急

情况下 , 医务人员应当尊重患者的知情同意权:

(一)与宗教信仰抵触的情形。

(二)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方式或违背其生

活观念的情形。

第二条 不宜向患者说明的 , 医务人员应当向

患者的近亲属说明 , 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

员超出保护性医疗原则范围告知或者告知方式不

当 , 造成患者损害的 ,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

判断不宜向患者说明的情形时 , 应当考虑

患者本人的年龄 、 心理因素及病情严重程度等

因素。

五 、 结论

当今社会 , 患者知情同意权的保护在构建

和谐的医患关系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而具体到医疗和法律实务中 , “最大限度保护患

者的人格权” 的核心理念则是至关重要的 。换

言之 , 对患者这种弱势群体而言 , 权利的保护

不仅应当停留在对他们生命健康权等物质性人

格权的保护上 , 还应当包括精神层面的人格权

保护。这就要求我们在对患者知情同意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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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尤其是在涉及患者知情同意权的限制时 ,

注重最大限度保护患者的人格权理念的运用 ,

权衡好患者生命健康权和患者知情同意权两者

之间的关系 , 进而更全面地保护患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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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Limitation of the PatientsInformed Consent Right
———Based on the Co re Idea of Protect ing PatientsInfo rm ed Consent Right

Gong Saihong 　Dong Jun xia

Abstract:The patientsinformed consent right in diseas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is a funda-

mental right of patients.The core idea of pro tecting patientsinformed consent right is to pro-

tect the patientspersonality right to the maxim um , and lay some limitation on i t in exceptional

cases.The limitation occurs in three situations:first ly , already or is g oing to harm the social

public interests;secondly , already or is going to harm the third persons legitimate interests;

thirdly , the conditions provided clearly by the law.Under the emergency w hen the patients

have the consent capacity , the patientsinformed consent right should be specially protected.

Key words:patients ;info rmed consent right ;the right to life and health

观点选萃

一条鞭法改革的启示

吕　杨

南京大学历史系 2007 级博士生吕杨认为:通过对明代赋役制度演变过程的讨论和北方推行一条鞭法引发争论的

叙述可以看出 , 一条鞭法是古代赋役制度的一项重大变革 , 简化合并征收项目 , 变徭役的多税制为单一税制。实行

统一征银 , 变力役为货币税 , 以货币形式取代实物税和劳役负担 , 改变了赋役征收的方式 , 实现了户丁税向土地税

的过渡。取消里甲排年轮役制 , 按每年一县徭役等支出 , 征诸全县丁 、 田 , 田和丁共同负担徭役 , 含有摊丁入地因

素。黄册制度逐渐消亡 , 国家与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束缚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放松 , 可以说是历史的进步。但一条鞭

法是江南地区百余年各种赋役制度改革的结果 , 其自身带有很强烈的江南地域色彩 , 将地域性色彩强烈的地方政策 ,

一成不变地推行全国其他地区 , 必然因地域环境差别 、 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 地方官员维护本地区及本阶层利益而进

行阻挠等因素引发矛盾 , 而这种矛盾直接会导致农民利益受损。

张居正在其执政时就已经意识到以区域政策一成不变地推行全国的过程中所引发矛盾的严重性 , 认为一条鞭法

“在南方颇便” , “条鞭之法 , 有极言其便者 , 有极言其不便者 , 有言利害半者。仆思政以人举 , 法贵宜民。执此例

彼 , 俱非通论。故近拟旨云 , 果宜于此 , 任从其便。如有不便 , 不必强行。” 并没有下令要求各地必须全部实行一条

鞭法 , 但在威权体制下 , 地方官员为了向上报功邀宠 , 一味照搬 , 加之在推行过程中官僚机构的腐败 , 吏治败坏 ,

鞭外加派 , 赋役征收额增加和土地兼并的发展 , 使北方农民负担更加沉重。 一条鞭法为赋役征收的一元化 , 迈出了

重要的一步。但由于政策推行过程中的盲目武断 , 不能因地制宜 , 以及地方官吏敲骨吸髓地盘剥 , 使这种进步的赋

役政策 , 在北方执行时 , 变成 “名虽一条鞭 , 实则杀民一刃刀也” 。农民日益贫困 , 直接导致农民与国家的对立情绪

激化。因此 , 无论对于哪种如何进步的惠民政策 , 必须因地制宜 , 因势利导 , 结合地域实际情况循序渐进地进行 ,

不能搞一刀切 、 一成不变地推行。否则 , 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很多悲剧将很难避免。这既是历史上无数次农民的反

政府行为留下的深刻教训 , 也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赵俊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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